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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由玉树地震浅谈捐赠保险

 作    者：周晶晶 谢曦

 作者单位：

 导    师：

 其他作者：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玉树地震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报 

 正    文：

    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以自己的方式对灾区人民进行支援。保险公司更是在第一时间以自己的行动

向玉树人民献爱心。据有关数据显示，震后保险公司的捐赠总额已经超过6700多万元。  

  随着捐赠数额的不断增大，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逐渐选择捐赠保险这样一种方式，将救助行为和自身行业发展相

结合，使无形的风险保障变得近在咫尺。  

  捐赠保险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保险公司的捐助策略中了。在汶川地震中，中国人寿就为解放军官兵每人捐赠保

额为2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平安养老向广东省的医疗救助队捐赠了总保额超过5000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及医疗

保险，此类捐赠保险的新闻层出不穷。最新的一次是生命人寿向中国维和警察及其家属捐赠了价值将近5亿元的意外

伤害和重大疾病保险。  

  然而，随着捐赠保险越来越多地被曝光，其效果和社会影响在得到肯定的同时也引来了颇多争议。部分被保险人

质疑捐赠保险这种行为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这些忧虑归结起来，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即保险产品是否可以捐

赠，保险产品捐赠的精算处理和会计处理以及在这些处理中怎样保障已经投保的被保险人和接受捐赠的被保险人之间

的一种利益平衡。以下笔者一一进行分析。  

  所谓捐赠，是指没有索求地把有价值的东西给予别人。我国法律将“公益性捐赠”界定为流向教育、民政等公益

事业的捐赠；将“救济性捐赠”界定为对遭遇自然灾害地区和贫穷地区的捐赠。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

法》中并没有对可以被捐赠的财产作出具体的限制和要求，只是说明“捐赠的财产应当是捐赠主体有权处分的合法财

产”。  

  保险人捐赠保险产品算不算合法？保险产品算不算是保险公司的“合法财产”呢？我国《民法通则》中对于财产

的形式和特点有详细的说明。财产的最大特点是财产所有人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按照

这个定义，显然“保险产品”例如1份保单是不能作为保险公司的财产的。因为1份没有被保险人的保单是不具有实际

的经济价值的，而1份有被保险人的保单将不再是属于保险公司。  

  那么这是不是说保险公司捐赠保险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呢？恰恰不是这样。表面上看，保险公司捐赠的是自身的

保险产品，但是实际上保险公司捐赠的是公司的资产。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动用了公司的可支配收入来购买保险产

品，然后将这个产品捐赠出去。这个过程中，公司的可支配收入是属于保险公司的合法资产的，所以保险人的这种捐

赠行为是合法的，只是其中存在一个环节的转换。  

  接下来分析一下当可能面临较高风险的人群被纳入保险保障范围时，精算人员如何决定他们的应收保费以及如何

合理处理他们的进入对已经存在的原被保险人的影响。一般来说，当面临这样一个群体时，精算人员会根据被捐赠人

的特点经过一定调整来合理确定保费。核保人员也要根据相应情况来调整自身核保标准，既体现出公平合理性，保证

保险机制的良好运作，也尽量体现出人文关怀和救助精神。只要认识到捐赠保险的保费支出由保险人从自身的利润中

支出就不会存在过多的疑虑了，这和高风险人群购买保险的处理是一样的，只是支付保费的人现在是保险公司而已。  

  保险捐赠的会计处理。保险捐赠的来源即用于购买保险产品的费用支出源于保险公司的利润。捐赠保险实际上是

保险公司对自身利润的一种处理，在会计上它所引起的保费支出应该直接从保险公司的利润开支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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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分析，只要明确了保险公司捐赠保险产品的实质是保险公司利用自身经营利润，支出经过精算人员和核

保人员科学合理度量而确定的保费，购买保险产品，并且遵循我国税收规定合理调整账项的一种行为，就可以很好地

化解出现的忧虑和争议。  

  面对对于保险业捐赠行为已有的争议，保险公司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要对于自身的捐赠行为有一个

明晰的解释，打消许多被保险人的顾虑，使得这种捐赠行为不仅得到受赠人的肯定，也得到其他被保险人的支持和鼓

励，从而收到最大的效益。另一方面，保险人要遵循相关原则做好自身财务管理，切实保障购买捐赠保险的保费支出

来源于公司的利润而不是相应产品的公共保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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